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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2016年春季运动会暨校园文化艺术节
获奖集体的表彰决定

贵州城市职业学院2016年春季运动会暨校园文化艺术节已经圆满结束，全体师生团结一致，上下齐心，运动员们顽强拼搏，奋勇争先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为了鼓励先进，激发斗志，经学院研究,决定对在本届运动会上表现突出的集体予以表彰，受表彰的集体如下：
一、15级环境艺术设计班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

二、15级工商行政管理一班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

三、15级城市轨道五班荣获团体总分第三名

四、艺术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
五、土木学院荣获道德风尚奖
六、经济学院荣获道德风尚奖

希望广大同学和老师在今后的各项活动中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，再接再厉，再创辉煌，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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